
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关于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意见 

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召开

了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及《关

于为参股公司提供同比例担保的议案》。发表审核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意见 

为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银行（或其他金融机构、类金融机

构）申请的借款及供应商货款提供担保。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之对象均为公司的控股子

公司，风险可控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，有利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持续发展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该事项。 

 

二、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同比例担保的议案  

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，本次按持股比例为其提

供同比例担保，公平、对等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我们同意

该事项。 

 

 

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监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一日 

 


